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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城 建 职 业 学 院 文 件

沪城建院〔2019〕20 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学生参加
技能大赛课程成绩认定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，各附属单位：

《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课程成绩认定办法》

经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课程成绩认定办法

2.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职业技能竞赛参赛学生课程成绩认定

申请表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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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3 月 8 日

附件 1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
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课程成绩认定办法

根据《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及奖励办法》和

《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的有关精神，为了鼓励

和引导我校学生积极参加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，提高参赛选手的参

赛热情，保证专业技能竞赛的训练质量并取得更好的成绩，学校

对参赛学生的课程成绩评定给予适当成绩认定奖励。为规范此类

成绩认定,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所指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特指世界技能大赛（含世赛

集训）（以下简称“世赛”）、由教育部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

部举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（以下简称“国 A”）或由上海

市教育委员会（省教育厅）、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厅）

举办的省市级技能竞赛（以下简称“省 A”）。

二、成绩认定对象

本办法成绩认定对象特指参加世赛、国 A 和省 A 的学生。

三、成绩认定课程范围

本办法的成绩认定课程范围仅限参赛学生集训及参赛学期

所修的专业课程。

四、学生出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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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保证训练质量，世赛参赛学生在集训及参赛期间的所有

缺勤课程按满勤认定；国 A、省 A 参赛学生在集训及参赛学期的

缺勤认定不得超过课程总学时的 1/4。超过 1/4 的部分安排补修

学时，并予以承认考试资格。

五、参赛学生课程成绩认定办法

（一）参加世界技能大赛（含世赛集训）

集训及参赛学期所修的所有专业课程均可申请成绩认定，认

定基本成绩为 90 分以上。

（二）参加国 A 和省 A 比赛

集训及参赛学期所修的专业课程可依据人才培养方案里的

规定进行成绩认定。人才培养方案里未规定的其他专业课程以适

当方式给予成绩认定。

（三）参赛学生有以下情形之一，不予成绩认定

1.集训及参赛期间不服从指导老师安排，无组织、无纪律的；

2.参赛期间不服从安排，违反大赛纪律的。

六、成绩认定具体操作程序

1.成绩认定申请以教务处公布的参加世赛（含世赛集训）、

国 A 和省 A 代表队的学生名单及获奖情况为依据。

2.学生本人填写“课程成绩认定申请表”，由二级学院（部）

审核，报教务处审批。

七、附则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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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职业技能竞赛参赛学生
课程成绩认定申请表

姓 名 班级 学 号

参赛项目 项目级别 世赛□ 国 A□ 省 A□

指导教师 获奖情况

需

认

定

成

绩

课

程

课程名称 学分 总评成绩

指导教师

签字 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

审核 年 月 日

教务处

审批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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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须附相应佐证材料。

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3月 8 日印发




